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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的法治意识逐渐增强，随着经济的发
展，人们积累的财富也越来越多，立遗嘱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老话说：养儿
防老，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立遗嘱养老”。

《民法典》颁布后，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时代已然过去，以最后的遗嘱为
准的新时代到来了。遗嘱继承的立法目的是保障被继承人离世后，他生前对
个人财产的支配权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使
自己老有所依，开始用遗嘱作为交换条件，甚至有些老人在晚年不断地以各
种形式修改遗嘱。《民法典》增加的对继承人的“宽恕制度”，从国家层面讲，
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与保护。其目的是维护家庭和谐，给继承人改过自新的
机会，同时也尊重了被继承人的意愿。但是，请明确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我们不应该以守法作为家庭关系的上限。

案例一>>>
如何认定遗赠的接受与放弃？

案件介绍：被继承人陈丁与李某原是
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女，即陈甲、陈乙、
陈丙，安某是陈丙之子。2002年，陈丁立
下公证遗嘱一份，将案涉房屋其所属的份
额遗留给了安某。陈甲、陈乙认为，安某是
陈丁的外孙，并非法定继承人，故该公证
遗嘱应属于遗赠，根据继承法规定，受遗
赠人应该在知道受遗赠的一定期限内说
明接受遗赠的事实，但安某并没有按照法
律规定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故应当视为
安某放弃接受遗赠。

法院认为：陈丙获知遗嘱后，将遗嘱情
况跟安某说明，安某知道遗嘱情况后，跟陈
甲、陈乙作了说明，因此，应视为作出了接
受遗赠的意思表示，该遗嘱有效，认定案涉
房屋二分之一的所有权人为安某。

【律师释法】本案中，安某虽不属于法
定继承人，但是陈丁自书了遗嘱，表明了
案涉房屋所属份额赠与安某，是符合法律
规定的。那么遗嘱经过公证，也是真实有
效的。《民法典》第1124条规定：“受遗赠人
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
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
视为放弃受遗赠。”本案中，陈丁去世时，安
某未满十八周岁，陈丙当时是安某的法定
代理人。陈丙获知遗嘱后，将遗嘱情况跟安
某说明。安某陈述，其知道遗嘱情况后，跟
陈甲、陈乙作了说明。根据该情节，应视为
安某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接受或放弃受
遗赠，应当综合证据与案情考量，做出最接
近被继承人真实意思的判断。

案例二>>>
继承人不得继承公司股东资格？

案件介绍：原告王乙系被继承人王甲
与妻子李某的儿子，被告A公司系被继承
人王甲生前与他人共同创立的一家公司，
王甲占公司股份20%。现王乙要求继承
王甲在该公司的相应股份。

判决结果：因公司章程约定，如股东
去世，其他股东就已故股东的股份享有优
先购买权；未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继承
人不得继承公司的股东资格。故法院驳回
王乙的诉讼请求。

【律师释法】我国的公司大部分还是属
于“人合”性质，股东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为公
司发展提供帮助。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继承
人是否有能力继续经营公司，或者继承人的
能力、人品等能否被其他股东所认可，均存在
不确定性。有时自然人股东的死亡，也会直接
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甚至是倒闭。为此，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约定：
“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
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就将公司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是否有权
继承公司股份的权利，授予公司股东去决定。
如公司章程未有约定，则继承人可以继承股
东资格。本案中，A公司的章程里已明确约定
了股权继承的条件，王乙在未取得其他股东
一致同意其继承股权的前提下，其诉求必然
无法得到支持。

人想找监护人

家庭财产继承，不单单是涉及到老人财产的继承问题，还涉及到养
老、家庭亲情关系、家庭和睦以及子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家庭许多
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老人主要关心的是养老问题，以及百年之后的财
产分配问题。老人既担心把财产立遗嘱给了其中的某个子女，而没有给
的知道了后不尽赡养义务，或者已经遗嘱给了的，反而不尽赡养义务，使
自己面临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困境。因此，立好遗嘱至关重要。

我国《民法典》在2021年1月1日生效，对原来的《继承法》作了适当
的修改。新的《民法典》关于继承的部分有新的规定。首先，老人所做的遗
嘱应当首先保证合法有效，充分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允许老年人撤
销，修改，变更所做的遗嘱。法律不再强调公证遗嘱具有优先的效力，这
样有利于充分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没有经过国家的征收，也没有进行土地
性质的变更，属于村里自行改造。这样
住是没问题的，如果上市交易有风险，
可能存在合同无效的问题。但是，卖给
本村里的人是可以的。
除了房子继承的问题，市民李先生

打进热线表示，一个朋友陆续跟自己借
了四五十万元，这里面大部分都是现
金，虽然给打了欠条，但是如果自己走
后，孩子能要回来这部分钱吗？
对此，接线律师表示，像李先生这

种现金借出只有借条的情况，风险非
常大。虽然有借条，但法院对单独的
一个借条采信度比较低，往往需要出
借人提供其他的佐证，比如说有提款
的记录、有证人等。因此，建议李先生
最好能跟借款人重新签一个合并欠
条，并且说明借钱的过程、用途、每笔
数额，是现金交易还是转账，并签字
按手印。这样可以防止老人离世后，
孩子说不清借钱的细节，可能会造成
借款的损失。如果要不回，到时候孩
子可以持借据起诉，同时注意不要过
诉讼时效，原来的借据也不要还给
他，同样作为证据使用。

多子女的家庭环境下，很多父
母为了维系家里各方平衡和养老问
题，针对子女提出的立遗嘱问题会
采取“模棱两可”态度。26日接到市
民宫先生的来电，他尽了主要的赡
养义务，哥哥并没有赡养，但在母亲
过世后却拿出了一份遗嘱，证明房
产全部给了哥哥。宫先生很伤心但
同时也采取各种措施，想要回属于
自己该得的遗产。
迟大国律师介绍，在实践中，

当事人常对遗嘱的效力提出异议，
并申请鉴定机构对遗嘱上的被继
承人的签名进行鉴定。但因被继承
人已死亡，且生前留下的可比对样
本不足或对方不认可等原因，导致
鉴定难以进行，遗嘱真伪性难以认
定。
接听热线过程中，有市民咨询

打印遗嘱的效力，迟大国律师介绍，
随着社会的进步，打印遗嘱纳入到
生活范围之内，《民法典》第1136条
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
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
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因此，打印遗嘱与自书遗嘱在形式
上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否则，容易导
致打印遗嘱无效。老年人在保护自
己的权益方面应当充分行使自己的

权益，随着子女对自己赡养的行为、
方式和满意度的不同，老年人不但
可以修改，撤回，变更所做的遗嘱，
还可以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将自己
的生养死葬等养老问题委托给他
人，这样更能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女士

或者男士觉得自己没有赡养老人的
义务，而沾沾自喜。迟大国律师分
析，首先，尊敬赡养孝顺老人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只有你孝敬对方
的父母，对方也才能孝敬你的父母。
同时，你孝敬老人，也给你的孩子做
出了榜样，会给整个家庭带来积极
善良的生活氛围，有利于子女的健
康成长。
同时，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民法典》第1129条也规定
了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
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
一顺序继承人，法律给予了确认，是
对优良传统的褒扬。同时，民法典新
规定了在遗产处理时，如果有怀孕
的胎儿，应当在分割前，保留胎儿的
份额，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完善性，合
理性和前瞻性，有利于社会稳定、家
庭和睦，以及婴幼儿合法权益的保
护。

老人立遗嘱优先于法定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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